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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

 

 

 

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7

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会议、2020 年 11 月 13 日召

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（草

案）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

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”）并授权公司董事

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、2020 年

11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20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（草案）及其摘要（修订稿）的议

案》和《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的议案》，公司对《第二期员

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》和《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的部分内容进行

修订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（二次修订稿）的议

案》，公司对《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》的部分内容进行二次修订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

关公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

及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—员工持股计划》的相关规定，现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员工持股计划”）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购买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收盘，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8,166,207 股，成交均价 16.49 元/股，总成交金额

134,693,418.26 元，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.39%。（注：以上成交总金额、成

交均价均不包括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）。 

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认购份额不超过 15,000 万份，实际认购份额 13562.20 万份。

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最终参与人名单及份额认购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持有人姓名 任职情况 认购份额（万份） 占本计划总份额的比例 

1 李强 董事长 4,940.00 36.42% 

2 李奎 董事、总经理 570.00 4.20% 

3 孔志宾 董事 152.00 1.12% 

4 颜建宏 董事 950.00 7.00% 

5 李震 董事 754.30 5.56% 

6 宋钦 董事、副总经理 190.00 1.40% 

7 张晓闯 副总经理 285.00 2.10% 

8 曹光 副总经理 28.50 0.21% 

9 俞章毅 监事 47.50 0.35% 

小计            7,917.30  58.38% 

其他员工（合计）            5,644.90  41.62% 

合计 13,562.20 100.00%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由所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自行管理。本次员工持股计

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、自筹资金和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实际认

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不存在差异。 

二、关于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

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共计 9 人，前述持有人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，前述人员在董事会、

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涉及本次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。除上述情况外，

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放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

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，除保留分红权、投资收益权外，放弃作为员工持股



计划持有人的所有有关权利，包括表决权、选举权及被选举权。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

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并无一致行动安排，亦不

存在任何一致行动计划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已完成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买。根据相

关规定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（2021

年 1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）。 

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，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，并

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

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3 日 


